兖教体发〔2023〕8号

关于印发《兖州区2023年幼儿阅读年活动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街教委、各幼儿园：

为充分利用学前教育资源，让幼儿体验阅读乐趣，为幼儿全面发展奠定基础，我区制定了《兖州区2023年幼儿阅读年活动实施方案》。现将方案印发你们，请各镇街教委、各幼儿园按通知认真抓好落实。

2023年2月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兖州区2023年幼儿阅读年活动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（教基〔2001〕20号）、《3-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（教基二〔2012〕4号）、《山东省幼儿园办园基本规范》（鲁教基发〔2023〕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深入推进兖州教育“二次创业”，打造教育名区，为幼儿终身阅读奠定良好基础，经研究决定，2023年在全区开展幼儿阅读活动，现制定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教育部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（教基〔2001〕20号）、《3-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（教基二〔2012〕4号）、《山东省幼儿园办园基本规范》（鲁教基发〔2023〕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充分利用学前教育资源，为幼儿提供健康、丰富的阅读环境，提高幼儿阅读兴趣，为义务教育和终身教育奠定良好基础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2023年幼儿阅读年活动的主题为：“阅读·让童年更精彩”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坚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广泛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“阅读·让童年更精彩”阅读主题活动，着力提供优质阅读内容，完善基础阅读设施建设，促进幼儿阅读，注重保障农村留守儿童、城市流动儿童、贫困家庭儿童的基本阅读需求，营造浓厚阅读氛围，使幼儿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，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。

（一）着力提供优质阅读环境。各幼儿园要紧紧围绕阅读活动主题，为幼儿提供丰富的、符合幼儿年龄特点、富有童趣的图画书；在幼儿及家长自愿的基础上，广泛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亲子阅读、校园阅读活动。

（二）开展情景剧比赛活动。区教体局在5月份组织 “走进绘本——我的阅读世界”情景剧比赛，各幼儿园根据园所情况，积极依据绘本（可原创），编创符合幼儿身心特点，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的作品参赛。表演所需道具由各参赛单位自行准备，不得收取家长任何费用。

（三）组织“故事大王”评比活动。区教体局在10月份组织“故事大王”比赛，各幼儿园要积极准备，发动广大教师和幼儿广泛参与，增强阅读活动吸引力，提高幼儿表达水平和阅读水平。

四、实施阶段

第一阶段，2月。各镇街教委、幼儿园结合园所实际，制定本单位2023年阅读活动工作方案，创新内容和形式，积极开展幼儿阅读活动。工作方案于2月20日前报送到区教体局311办公室。

第二阶段，3月至10月。围绕年度主题，各幼儿园精心组织，广泛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亲子阅读、校园阅读活动;区教体局积极搭建平台，分别组织 “走进绘本——我的阅读世界”情景剧比赛和“故事大王”评比活动.

第三阶段，11月至12月。区教体局组织成果展示和经验交流，将活动成绩纳入年底考核，确保阅读工作常态化；各镇街教委、幼儿园要对全年工作进行总结，发扬成熟做法，查找问题和不足，提高整体办园水平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重视规律，科学引导。开展幼儿阅读活动工作，要认真研究幼儿发展规律，关注幼儿学习发展的整体性，尊重幼儿个体差异，理解幼儿学习方式和特点，严禁“拔苗助长”式超前教育。

（二）创新形式，积极参与。各镇街教委、幼儿园要把开展全民阅读与年度工作结合起来，积极动员和聚集社会各方力量，开拓视野、创新思路、丰富形式、注重实效，增强阅读活动吸引力；各幼儿园不得以活动名义组织幼儿及家长参加商业活动、缴费、投票或无安全保障的活动，确保幼儿身心健康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积极推广。各单位要重视信息报送和宣传工作，并通过多种途径做好宣传，创造幼儿阅读良好氛围和示范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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